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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面推进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：

新修改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自 2024 年 1

月 20 日起正式施行，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已全面落地实施。为推

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高效运行，拓展专利转化运用的模式和渠

道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专利权人规范提交开放许可声明

各市局要指导专利权人按照有关规定提出专利开放许可声

明。专利开放许可声明应写明专利号、专利权人、许可使用费的

支付方式和标准、许可期限等事项，并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

（https://cponline.cnipa.gov.cn/）在线提交。

二、加强开放许可声明信息的推广

专利开放许可声明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合格后通过专利

公报向社会公告，公众可以通过中国专利公布公告系统

（http://epub.cnipa.gov.cn/）查询专利开放许可声明、许可

达成备案等公告信息。专利开放许可公告数据通过知识产权数据

资源公共服务系统向公众全面开放，便利各方查询、检索和获取。

各市局要指导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17 个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

心做好专利开放许可信息的发布，向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匹配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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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，扩大专利声明信息的受众面。

三、充分发挥各方作用促进供需对接

各市局要将专利开放许可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、

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等工

作有机结合。在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19 个高校知识产权运营能力

提升项目建设单位中开展试点，筛选出实用性强、应用领域广泛、

适宜多方实施的专利进行开放许可。充分运用专利转化能力提升

项目资金，与技术消化能力强的“专精特新”等中小企业开展对

接。

四、指导做好开放许可达成备案

各市局要认真做好《专利开放许可使用费估算指引（试行）》

《专利开放许可（试点）合同》的解读和宣传工作，指导专利权

人或被许可人按照相关规定，及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。

五、加强制度宣传解读和典型案例推广

各市局要通过新媒体、短视频、培训班等多种方式，做好专

利开放许可制度的宣传、解读和培训。要总结提炼开放许可制度

实施中好的经验和做法，于 7月 31 日前将首批专利开放许可中

的典型经验和案例报送省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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